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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双江“7·7”自建房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7 月 7 日 14 点 50 分左右，峨山县双江街道双江社

区第五居民小组贺**自建房彩钢瓦安装场地发生一起事故，事故

共造成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峨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要求迅速查明事

故原因，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吸取事故教训，维护社会稳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规定，于 7 月 8 日成立了

由常务副县长普**同志为组长，副县长黄**为常务副组长，县应

急管理局、县住建局、双江街道等单位领导为副组长，县公安局、

县应急管理局、县人社局、县总工会、县住建局、双江街道等单

位人员为成员的双江街道双江社区第五居民小组“7·7”事故调查

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

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属

于因自建房施工人员在安装过程中违章作业造成的一般责任事

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在峨山县双江街道双江社区第五居民小组贺**自

建房施工工地，自建房业主为贺**（532**********00317），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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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土地性质为峨山县双江街道双江社区五组集体建设用地，双

江社区五组已办理过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贺**向双江社区第五

股份经济合作社租赁部分场地用于建房，租期 20 年。

贺**自建楼房整体为两层低层建筑，同时建设两栋，1 栋楼

房计划用于经营饭店，2栋楼房位置在 1栋后面。该自建房于 2024

年 3 月中旬开工挖地基，后因自建房钢结构安装需要，房主贺**

与李*（532**********0631）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签订安装合同，

方式为包工不包料，由李*提供劳务进行房屋安装。2024 年 5 月

中旬，李*进场施工，事故发生地点位于贺**自建房 2 栋屋面瓦

安装施工环节（1 栋处于装饰装修环节）。

李*与贺**签订房屋安装合同后，找到以前一起做工的工友

杨*、薛**等人，邀约一起做工，李*口头约定，大家自带工具，

每天到工地集中后开工，工钱按 280 元/天的价格计算。5 月下旬，

李**（死者）主动联系李*，称其刚刚做完上一家的工作，问李*

最近有没有在做工？李*称其最近在峨山帮贺**安装房屋，并答

应李**（死者）加入一起做房屋安装，工钱按 280 元/天的价格

计算。截至事故发生时，贺**房屋安装，前后共有 8 人参与过施

工，事发当时有 5 人在现场做屋面瓦安装施工。

李**（死者）加入贺**自建房安装施工后，主要以提供劳力

为工作内容，施工时接受李*的指示进行工作。李**（死者）每

天自己驾车往返红塔区到峨山工地工作，事故发生后，李**房屋

安装劳务费由房主贺**支付结清，李**（死者）与李*个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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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务关系。

李*基本情况：李*，身份证号码：532**********0631，家

住玉溪市红塔区北城**********号。李*主要工作内容为劳务包

工，负责成品钢结构安装，李*通过培训取得施工员证及焊工证。

死者李**基本情况：李 **（死者），身份证号码：

532**********634，43 岁，家住玉溪市红塔区北城**********

号，李**（死者）与李*系同乡，过去一起参加过农村建房安装

施工，主要工作内容为提供劳务，负责彩钢瓦安装，李**通过培

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

二、事故经过、善后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4 年 7 月 7 日，李*召集李**（死者）、薛**、杨*、唐

**、唐**5 人到贺**的自建房工地进行 2 栋屋面彩钢瓦安装。7

月 7 日下午 14 时 30 分许，李**（死者）、薛**、杨*、唐**、

唐**5 人在 2 栋二楼屋面进行屋面瓦安装施工，杨*、唐**在前

方，李**（死者）、薛**、唐**在后方，在抬彩钢瓦过程中，位

于队伍末尾的李**（死者）不慎脚下踩空，从二楼屋面未铺设彩

钢瓦的缺口处坠落至二楼地面。其余工友立即赶到二楼，发现李

**已没有意识。工友薛**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4 时 50 分

“120”赶到现场后，医生现场进行了强心针、心肺复苏等抢救措

施。经过 30 分钟抢救，最后李**（死者）经 120 现场抢救无效，

宣布死亡[1]。随后工友杨*打电话报了“110”。15 时 2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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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峨山县人民医院 2024 年 7 月 7 日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李**死亡原

因：高空坠落颅脑损伤。

峨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与双江派出所民警周**对事故现场进行

了勘验，排除李**从二楼坠落事故为刑事案件[2]。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人员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在发现李**坠落后。工友薛**

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4 点 50 分“120”赶到现场后，医生现

场进行了抢救。经过 30 分钟抢救，最后李**（死者）经 120 现

场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2.遇难者善后处置情况。事故发生后，峨山县政府立即成立

由县委政法委副书记王*任组长，相关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善后处

理工作小组，迅速开展遇难者家属情绪安抚、心理疏导、遗体处

置、丧葬赔偿等善后工作。经组织协商，贺**、李*与遇难者家

属达成了调解协议，2024 年 7 月 11 日，贺**、李*与死者亲属

达成调解和赔偿协议（赔偿款共 122 万元，保险赔付 32 万元，

剩余部分由贺**、李*2 人共同承担），7 月 13 日，死者家属自

愿将遗体进行火化，并离开峨山返回红塔区。7 月 15 日善后处

置和赔偿工作完成，未有引发影响社会稳定事件。

（三）舆情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峨山县迅速开展相关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及时

启动网络舆情应急处置预案，进行网络监测。经网络监测，至

2024 年 7 月 7 日到 8 日，网络舆情平稳，无负面舆情出现。



— 7—

三、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

[2] 双江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编号 20240**5）

（一）直接原因分析

此次事故主要原因是房屋安装施工人员李**（死者）思想麻

痹、安全意识淡薄，在彩钢瓦安装施工中，未正确佩戴安全帽及

安全绳等安全防护用具，导致踏空坠落到地面后，伤势过重抢救

无效死亡。李**违章作业（违反操作规程）是峨山双江街道双江

社区“7·7”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分析

一是安全设施投入不足，贺**自建房没有设置安全防护栏，

安全防范措施缺失。二是监督和检查不到位，李*在工人施工时，

没有督促工人正确佩戴安全防护用品，个人安全防护缺失，导致

未能有效地预防事故发生。

（三）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峨山双江“7·7”事故属于一起自建

房一般责任事故。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李**，身前系房屋安装个体从业人员。事故当天，在贺**

自建房安装过程中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施工作业，不慎坠落地面，

是造成事故的直接责任，鉴于其已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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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贺**作为个人经营投资人，在其自建房[3]在安装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经实地核查贺**建筑为两层结构，建筑为集体土地上的农村自建房，农村自建房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管理范畴。

工过程中未设置安全防护栏，安全防范措施缺失。其行为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4]，对“7.7”事故

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

条第二款的规定，除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5]，建议由

峨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2.李*。李*作为事故主体不具备生产经营单位要素，不在安

全生产法适用主体范围内[6]。李*与李**之间系劳务关系，劳务

关系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李*与李**家属已达成民事赔偿协议，

建议事故责任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二条规定，各自承担责任，李*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李*

未取得相关技术资格证书，个人违规承接贺**自建房安装施工任

务，其行为违反农村建房管理相关规定，除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外，建议由峨山县住建部门对李*采取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

依据农村建房管理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

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

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

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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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

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拒不承担或者其负责人逃匿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的主体范围，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是指一切合法或者非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组织”，李*作为事故责任人不在安全生产法适用主体范围内。

五、事故主要教训

一是自建房监管责任不到位。峨山县行业监管部门未严格落

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工作要求，未能及时掌握辖区内自建房情

况，特别是施工安全方面，未能及时研判风险隐患，告知和提醒

乡镇职能部门；未能很好地与乡镇街道在自建房安全施工管理中

形成合力，配合和指导乡镇该项工作的开展；相关政策法规宣传

不到位，对乡镇的业务指导不够深入。

二是农村自建房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属地乡镇对

农房质量安全监管缺位，没有做好农房建设技术指导和服务，没

有实现农房用地、规划、建设和使用全过程管理，未能统筹开展

对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规使用、违规施工等行为的监督查处。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防止和杜绝类似事故再发生，调

查组提出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按照行业管理原则严格按照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的要求，进一步履行好安

全监管职责。及时消除各类隐患，防止类似事故发生。加强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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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自建房施工安全管理监督指导工作，加强自建房施工人员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防范类

似事故发生。

（二）双江街道。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强化对自建房施工安

全管理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确切落实辖区内自建房质量、

安全管理的属地管理责任，认真履行自建房新改扩建和装修等建

设活动日常监督管理职责，加强辖区内安置区在建建筑的巡查，

发现未报先建、少报多建的要立即勒令停工，对于符合完善报建

备案手续的进行补办，对于不符合补办要求的，转综合行政执法

局依法处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建设行为，并加强日常的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对辖区内自建房施工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积

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强自建房施工人员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及时发现

并制止施工人员未采取安全措施冒险违章作业行为，及时发现和

消除事故隐患，防范类似事故发生。

（三）各村（居）民委会。要履行负责协助属地乡镇（街道）

开展自建房建设和使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职责，开展对本社区

自建房建设和使用管理活动的日常巡查，及时制止自建房建设和

使用管理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及时向乡镇（街道）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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